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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了解、准确地搜集、整理本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等基本情况，为政府监测、调控工

资分配格局、进行宏观决策和调控提供依据，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可靠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和国家统计局《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报表制度。 

本制度是上海统计报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市统计局对各区统计局在劳动工资统计方面的

综合要求，各区应按照全市统一规定的统计范围、计算方法、统计原则，认真组织实施，按时报送。统

计机构在查询或核实统计数据时，核查对象单位应按时、按要求提供数据填报凭证资料或依据。 

(一）调查对象 

本制度的统计调查对象是法人单位，包括统计上认定的视同法人单位的产业活动单位。调查对象不

包括一套人马多块牌子、寺庙、宗教场所、协会、学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虽然有人员，但没有工资发

放行为的单位。 

（二）调查范围、内容及原则 

1.调查范围 

统计范围为本市全部地域法人单位。 

2.调查内容 

本制度的统计调查内容是调查对象单位中的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等情况。 

3.统计原则 

本制度以“谁发工资谁统计（劳务派遣人员除外）”为基本原则，劳务派遣人员按照“谁用工谁统

计”的原则统计。调查对象在本地区以外的产业活动单位，其人员和工资应包含在本法人单位数据中。 

（三）调查方法 

采用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四）本制度各报表的报送时间、报送方式、填报方法、各级验收截止时间及其他有关事项，请按

照制度中各项具体说明和规定执行。 

（五）计量单位 

从业人员指标以“人”为计量单位，工资总额指标以“千元”为计量单位，均保留整数位。 

（六）联网直报网址 

一套表单位和非一套表单位：可通过上海市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https://tjy.tjj.sh.gov.cn/）

报送数据。 

（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上海市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 

联系地址：威海路 48号 1503室 

邮政编码：200003 �        

传    真：53857031 



                                             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                                        
 
 

 
 

- 3 - 

 

注：欢迎到上海统计网查询统计分类标准与代码、统计报表制度，上海统计局网址为 

https://tjj.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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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调查单位 

报送日期和方式 

数据审核、验收截止时间 
页

码 乡镇、街道级 

统计机构 

区级 

统计机构 

(一)基层年报表 
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报表 

102-1 表 
从业人员及 

工资总额 年报 

辖区内规模以上工

业、有资质的建筑

业、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限额以上住

宿和餐饮业、有开发

经营活动的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规模以

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1 月 9日 

12 时前 

网上填报 

2 月 12 日 

24 时前 

2 月 15 日 

18 时前 
6 

非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报表 

I102-2 表 
从业人员及 

工资总额 
年报 

辖区内除规模以上

工业、有资质的建筑

业、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限额以上住

宿和餐饮业、有开发

经营活动的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规模以

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以及机关、事业法人

单位以外的抽中样

本法人单位 

2月 20 日 

24 时前 

网上填报 

2月 22 日 

24 时前 

2 月 25 日 

18 时前 
7 

I102-3 表 
从业人员及

工资总额 
年报 

辖区内全部机关、

事业单位 

2月 10 日 

24 时前 

网上填报 

2月 12 日 

24 时前 

2 月 15 日 

18 时前 
8 

(二)基层定期报表 

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报表 

202-1 表 
从业人员及 

工资总额 
季报 

辖区内规模以上工

业、有资质的建筑

业、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限额以上住

宿和餐饮业、有开发

经营活动的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规模以

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一季度季后 8 日，

二季度季后 7 日，

三季度季后 14 日

12 时前网上填报

（四季度免报） 

季后 18日 24 时

（四季度免报） 

季后 19日 24 时

（四季度免报） 
9 

非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报表 

I202-2 表 
从业人员及 

工资总额 
季报 

辖区内除规模以上

工业、有资质的建筑

业、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限额以上住

宿和餐饮业、有开发

经营活动的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规模以

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以及机关、事业法人

单位以外的抽中样

本法人单位 

季后 15日 

12 时前网上填报 

（四季度免报） 

季后 18日 24 时

（四季度免报） 

季后 19日 24 时

（四季度免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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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调查单位 

报送日期和方式 

数据审核、验收截止时间 
页

码 乡镇、街道级 

统计机构 

区级 

统计机构 

I202-3 表 
从业人员及

工资总额 
季报 

辖区内全部机关、

事业单位 

一季度季后 4日， 

二季度季后 4日， 

三季度季后 10日， 

四季度次年 1 月 5

日 12 时前网上填

报 

一季度季后 7日， 

二季度季后 6日， 

三季度季后 11

日， 

四季度次年1月 7

日 12 时前 

一季度季后 7日，

二季度季后 6日，

三季度季后12日， 

四季度次年 1 月 7

日 18 时前 

11 

SH202-3 表 
从业人员及 

工资总额 
月报 

重点服务性行业的

头部单位和部分小

微单位 

1月、2月、4月、

5月、7月、8月、

10月、11 月、12 月

后7日12时前网上

填报 

1月、2月、4月、

5月、7月、8月、

10 月、11 月、12 

月后 7日 18 时前 

1 月、2月、4月、

5月、7月、8月、

10月、11 月、12 月

后 8日 12 时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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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1 0 2 - 1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4〕7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2 0   年 有效期至： 2 0 2 5 年 6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
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
年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其中：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 

人 

人 

—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人 

人 

— 

01 

02 

— 

05 

06 

07 

— 

71 

72 

73 

74 

75 

08 

— 

09 

10 

11 

— 

76 

77 

78 

79 

80 

 二、工资总额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三、平均工资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元 

—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元 

— 

12 

— 

13 

18 

19 

— 

81 

82 

83 

84 

85 

— 

20 

— 

21 

22 

23 

— 

86 

87 

88 

89 

9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

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网络平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0：00 开网；调查单位 2025 年 1月 9日 12：00 前独立自行网

上填报，省级统计机构 2025 年 2月 28 日 24：00 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审核关系： 

（1）01≥02              （2）01=05+06+07      （3）01=71+72+73+74+75     （4）08=09+10+11 

（5）08=76+77+78+79+80   （6）12=13+18+19      （7）12=81+82+83+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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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I 1 0 2 － 2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4〕7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2 0 2 5 年 6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一、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其中：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二、工资总额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三、平均工资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按人员类型分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 

人 

人 

— 

人 

人 

人 

人 

— 

人 

人 

人 

—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 

元 

— 

元 

元 

元 

— 

01 

02 

— 

05 

06 

07 

08 

— 

09 

10 

11 

— 

12 

— 

13 

18 

19 

— 

20 

— 

21 

22 

2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

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本

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网络平台 12月 31 日 0：00 开网；调查单位 2025 年 2月 20 日 24：00 前网上填报，无法进行

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省级统计机构 2025 年 2月

28 日 24：00 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审核关系： 

（1）01≥02              （2）01=05+06+07         （3）08=09+10+11        （4）12=1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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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I 1 0 2 － 3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4〕7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2 0 2 5 年 6 月 

 

人员情况 工资情况 

从业

人员

期末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平均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工资

总额 

(千

元) 

 

其

中，

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2 13 18 19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全年              

  续表 

          
 从业人

员平均

工资

(元) 

      

按工资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工资类型分组 

正常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

人员 
其他从业

人员 正常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14 15 16 20 21 22 23 24 25 2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网络平台 2024 年 12 月 10 日 0：00 开网；调查单位 2025 年 2月 10 日 24：00 前网上填报，

无法进行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省级统计机构
2025 年 2月 20 日 24：00 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
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填报在应发月份。 
5.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

发上月工资，填报上月平均人数。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平
均人数不得填 0。 

6.审核关系： 
（1）01≥02        （2）01=04+05+06       （3）08=09+10+11        （4）12=13+18+19     （5）

12=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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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2 0 2 － 1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4〕7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 2 0 2 6 年 1 月 

 

人员情况 工资情况 

从业

人员

期末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平均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工资

总额 

(千

元) 

 

其

中，

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2 13 18 19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本季              

1-本季              

 续表 

          
 从业人

员平均

工资

(元) 

      
按工资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工资类型分组 

正常 

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

人员 
其他从业

人员 正常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14 15 16 20 21 22 23 24 25 2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

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一季度、二季度季后 1日，三季度 9月 30 日 0:00 开网；调查单位一季度季后 8日，二季度

季后 7日，三季度季后 14日 12:00 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四季度免报；省级统计机构季后

20日 24:00 前完成数据的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

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需填报在应发月份。 

5.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

发上月工资，填报上月平均人数。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平

均人数不得填 0。 
6.确定性审核关系： 

（1）01≥02      （2）01=04+05+06     （3）08=09+10+11      （4）12=13+18+19     （5）
12=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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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I 2 0 2 － 2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4〕7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 2 0 2 6 年 1 月 

 

人员情况 工资情况 

从业

人员

期末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平均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工资

总额 

(千

元) 

 

其

中，

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2 13 18 19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本季              
1-本季              

 

 续表 

          
 从业人

员平均

工资

(元) 

      
按工资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工资类型分组 

正常 

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

人员 
其他从业

人员 正常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14 15 16 20 21 22 23 24 25 26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

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

本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一季度、二季度季后 1日，三季度 9月 30 日 0:00 开网；调查单位 15日 12:00 前网上填

报，无法进行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省级统计机

构季后 20日 24:00 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

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需填报在应发月份。 

5.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

发上月工资，填报上月平均人数。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平

均人数不得填 0。 
6.确定性审核关系： 

（1）01≥02     （2）01=04+05+06    （3）08=09+10+11     （4）12=13+18+19     （5）12=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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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I 2 0 2 － 3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4〕7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 2 0 2 6 年 3 月 

 

人员情况 工资情况 

从业

人员

期末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平均

人数

(人) 

 从业

人员

工资

总额 

(千

元) 

 

其

中，

女性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2 13 18 19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本季              
1-本季              

 续表 

          
 从业人

员平均

工资

(元) 

      
按工资类型分组 按人员类型分组 按工资类型分组 

正常 

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

人员 
其他从业

人员 正常工资 
不定期 

奖金 其他 

14 15 16 20 21 22 23 24 25 2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机关、事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每季度末月 10日 0:00 开网；调查单位一季度季后 4日、二季度季后 4日、三季度季后 10

日、四季度次年 1月 5日 12:00 前网上填报，无法进行网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

送，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省级统计机构一季度季后 8日、二季度季后 7日、三季度季

后 13日、四季度次年 1月 8日 24:00 前完成数据的审核、验收、上报。 

3.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

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 

4.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需填报在应发月份。 

5.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

发上月工资，填报上月平均人数。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平

均人数不得填 0。 
6.确定性审核关系： 

（1）01≥02   （2）01=04+05+06   （3）08=09+10+11   （4）12=13+18+19   （5）12=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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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表    号： S H ２ ０ ２ － 3 表 
 制定机关： 上 海 市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5〕 14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6 年 １ 月 

 

人员情况 工资情况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千元)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元) 

 01 08 12 2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重点服务性行业的头部单位和部分小微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 1月、2月、4月、5月、7月、8月、10月、11 月、12 月后 7日 12 时前网上填报。 

3.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是报告月的时点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是报告月一个月的平均人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按实

际发放时间填报，但预发工资填报在应发月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系统根据调查单位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

无需填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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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7*

!"#89:;4<=>?0123*

!"#$%&#'((指月度或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

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和在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 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在岗职

工还包括： 

1.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订立劳动合同人员； 

2.处于试用期人员； 

3.编制外招用的人员，如临时人员； 

4.派往外单位工作，但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仍由本单位发放的人员（如挂职锻炼、外派工作等

情况）。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被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且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人员。 

注意： 

1.劳务派遣人员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单位（派出单位）不进行统计。 

2.劳务外包人员由承包劳务的法人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实际用工单位不进行统计。如承包劳务的

是个体经营户或自然人，均不包括在本制度统计范围内。 

12!"#$((指在本单位工作，不能归入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中的人员。此类人员是实际参

加本单位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具体包括：非全日制人员、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

员、兼职人员（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在校学生）以及在本单位中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方人员。 

3456789#$  指在单位及其职能部门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具有决策、管理权的人员。包括单

位主要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包含同级别及副职）、单位内的一级部门或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包含同

级别及副职），特大型单位可以包括一级部门内设的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包含副职）。具体包括中国共

产党机关负责人、国家机关负责人、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及其他

成员组织负责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指专门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从事本类职业工作的人员，一般

都要求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备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按规定的标准条件评聘专业技术职务，

以及未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但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具体包括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农业技术人员、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监察、法律、社会和

宗教专业人员、教学人员、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A#$  指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业务、行政事务、

行政执法和仲裁、安全保卫、消防和应急救援等工作的人员。具体包括办事人员、安全和消防人员、

其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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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F.?DGF.#$  指从事商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和快递、住宿和餐饮、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以及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技术辅助、生态保护、文化、体育和娱乐

等社会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工作的人员。具体包括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

人员、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金融服务人员、房地产服务人员、

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技术辅助服务人员、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居民服务人员、电力、

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文化和教育服务人员、健康、体育和休闲服务人员、其

他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DEHI5@A#$((指从事产品生产及设备制造、矿产开采、工程施工和运输设备操作的人员及

有关人员。具体包括农业生产人员、林业生产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渔业生产人员、农、林、牧、渔

业生产辅助人员、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

员、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纺织、针织、印染人员、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员、

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人员、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医药制

造人员、化学纤维制造人员、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采矿人员、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人员、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金属制品制造人员、通用设备制造人员、专用设备制造人

员、汽车制造人员、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人员、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仪器仪表制造人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人员、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

配人员、建筑施工人员、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生产辅助人员、其他生产制造

及有关人员。 

!"#$JK#'((指月度或年度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年度平均人数按单位实际月平均人数计

算得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 

1. 月平均人数是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历日数。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其月平均人数也可以用月初人数与月末人数之和除以 2求得。计算公

式为： 

月平均人数= (月初人数+月末人数) / 2 

在计算月平均人数时应注意： 

（1）公休日与节假日的人数应按放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人数计算。 

（2）对新建立不满整月的单位（月中或月末建立），在计算报告月的平均人数时，应以其建立后各

天实有人数之和，除以整月天数求得，而不能除以该单位建立的天数。 

2. 年平均人数是以 12个月的平均人数之和除以 12 求得。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 12个月平均人数之和/12 

在年内新成立的单位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从实际开工之月起到年底的月平均人数相加除以 12

个月。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开工之月平均人数+…+12月平均人数)/12 

!"#$,LMN( (指本单位在月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

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

总额的计算范围。需要明确的是，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

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部分以及房费、水电费等，但不包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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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会经费或工会账户中发放的现金或实物，入股分红、股权激励兑现的收益和各种资本性收益等。

工资总额具体包括:  

1.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基本工资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按照法定工作时间

提供正常工作的劳动报酬，各单位给个人确定的底薪可作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指根据本单位利润增长

和工作业绩定期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奖励性工资。 

2.奖金，指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具体包括：年终奖、全

勤奖、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和其他名目的奖金以及某工作事项完成后的提成工资、年底双薪等。 

3.津贴和补贴，指本单位制定的员工相关工资政策中，为补偿本单位从业人员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

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的津贴，以及为保证其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支付的物价补贴。具体包括：

补偿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性津贴、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如：

过节费、通讯补贴、交通补贴、公车改革补贴、取暖补贴、物业补贴、不休假补贴、无食堂补贴、单位

发的可自行支配的住房补贴以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商业性保险等。 

4.其他工资，指单位发放给从业人员除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外的劳动报酬。如补发上一年度的

工资等。 

)*+,,LMN((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0#$,LMN((指实际用工单位（派遣人员的使用方）在一定时期内为使用劳务派遣人员

而付出的劳动报酬总额，但不包括因使用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 

12!"#$,LMN((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的全部劳动报酬。 

OP,L  按月规律性发放的工资部分，包括月度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月度奖金、月度津贴和补

贴等。本年内因拖欠工资而造成的延迟或错月补发的正常工资应填在本项。 

QR%ST  非按月度规律发放的奖金，包括年终一次性奖金或经过一段时间（季度或半年度等）

积累而发放的奖金。 

12U,LV( 指正常工资和不定期奖金以外的其他工资部分，包括因当年调整工资（或补贴）标

准而补发的上年度工资或各种补贴等。 

!"#$JK,L  指本单位从业人员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JK,L  指本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0#$JK,L((指本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劳务派遣人员平均工资 =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劳务派遣人员平均人数 

12!"#$JK,L((指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计算公式为： 

其他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 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其他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                                         
  

- 16 - 

!+#5'@A<=BC&'(D67EFGHIJKL 

1.劳动工资统计年报表的填报和汇总方法 

今年劳动统计年报，以一张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表的形式全面反映基层法人单位人力的投入、从业人

员规模及结构、工资的水平及构成情况。全市各种登记注册类型单位的劳动工资统计年报表，均按市统一

制定的“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表式填报并进行网上填报，各区统计局要做好审核、验收、上报工作。 

2.提高劳动工资统计年报表质量的几项规定 

(1)劳动工资统计年报基层表填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分布式超级汇总工作的进行。因此，各单位在

填报中一定要按照规定要求认真填写，不得任意改变。� 

(2)基层表的各类指标含义、计算方法、口径范围，一定要符合“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填报说明”规定。

各项指标要有计算根据，与去年同期资料相衔接，增加和减少要符合实际情况，发现统计数字有较大变化

要说明情况。� 

(3)基层表中的各栏数字的平衡关系，要符合审核要求的规定，相关指标要符合逻辑关系，不该相加

的其中数不要相加，计量单位要按照表上规定的填报。 

3.年报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1)各单位要认真核对年报的各项资料，注意不要重复和遗漏单位，更不准虚报和瞒报各项数据。坚

决查处统计数据严重失实的单位。� 

(2)报表报出之前要进行自检、互查。积极推广互助互检方法，对过去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要坚持，多

方把关，层层检查，切实保证统计数字质量。� 

(3)各级统计机构的人员要相对稳定，特别在年报期间，不要调动统计人员，最低要求各单位应该做

到在年报工作期间，接受年报培训、填报数据、上报统计报表应当保证是同一个人，也就是我们所说年报

工作要有专人负责，保证报表按时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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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劳动工资统计年报审核关系： 

1.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1≥女性 02 

2.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1=在岗职工期末人数 05+劳务派遣人员期末人数 06+其他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7 

3.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1=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71+专业技术人员 72+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73+社会生产

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74+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75 

4.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08=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09+劳务派遣人员平均人数 10+其他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11 

5.从业人员平均人数08=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平均人数76+专业技术人员平均人数77+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平均人数 78+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平均人数 79+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平均人数 80 

6.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2=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13+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 18+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9 

7.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2=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81+专业技术人员 82+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83+社会生产

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84+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85 

8.当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2÷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08  ≤30千元或≥250千元，提示警告信息。 

9.当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13÷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09  ≤30千元或≥250千元，提示警告信息。 

10.报表中工资总额有数据，平均人数也应该有数据。 

 

 

2025 年劳动工资统计定报审核关系： 

1.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1≥女性 02 

2.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1=在岗职工期末人数 04+劳务派遣人员期末人数 05+其他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6 

3.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08=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09+劳务派遣人员平均人数 10+其他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11 

4.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2=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13+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 18+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9 

5.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2=正常工资 14+不定期奖金 15+其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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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Z[\]@^_`a(

答：从 2011 年年报开始，从业人员统计口径由原来的在岗职工加其他从业人员改变为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三类人员组成。 

注意：从 2011 年年报开始，劳务派遣人员一律由实际用工单位填报，而劳务派遣单位（派出单位）

不填报这些人员。 

bX-.cd#$e^Z[a(

答：劳务外包人员和工资的统计，由实际管理和组织他们的单位负责，而不是为哪个单位干活就由

哪个单位统计。 

例如：本单位中的食堂外包给 A饮食集团公司，那么厨师、服务员等都不应该在本单位统计，而应

该由 A饮食集团公司统计。类似情况还有保洁、保安外包等。 

fX-.cd#$g-./0#$Yhij(

劳务外包人员与劳务派遣人员都在实际用工单位工作，但是劳务外包人员的具体工作是不由实际用

工单位管理和组织的，而劳务派遣人员则完全由实际用工单位管理和组织。 

kXl#mnopYE"GqmnQ)rshtuvwxyZ[a(

答：法人单位下属的产业活动单位不在本地区范围内，由于《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表的填报对象

是法人单位，所以应该把在外地区的产业活动单位相关数据纳入到本法人单位中。 

举例；上海某总公司是法人单位，总部在上海市黄浦区，它在上海长宁区和河北省石家庄市分别有

2 个分公司，都是产业活动单位，在北京还有一家子公司是法人单位。那么，这家总公司在填报《从业

人员及工资总额》表时，总公司的数据应该包括：上海黄浦区总部、上海长宁区分公司的和河北省石家

庄市分公司。北京的子公司应该单独填报《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表，报北京市统计局。  

zX)*+,{|}cmn~e^Z[a(

答：在岗职工借调到外单位工作，从目前情况看，借出单位和借用单位都支付工资(奖金或补贴)的现

象非常普遍，因此对于借调人员在借出单位如仍发工资，可统计为本单位在岗职工，借用单位人数可统计

为其他从业人员(视作兼职人员)，借用单位所发的工资、奖金或补贴统计在“其他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中。

�((�X��X�%��#$~e^Z[a 

答：参军的人员无论原单位是否仍发放生活费或补贴，都不再统计。长期病休人员应作为“离开本单

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统计。 

�Xcs/�rs��#$5��Yrs#$~e^Z[j(

答：外地派驻本地的办事机构(如办事处、联络处)，由派出地统计，但办事机构新办的在当地工商部

门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应在本地统计。� 

�X�mn�+,�#����Y���e���XF����e^Z[j� 

答：由单位给职工个人实报实销的职工个人家庭使用的固定电话话费、手机费(工作除外)、职工个人

购买的服装费(不包括工作服)等各种费用，其实质为岗位津贴或补贴，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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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n������ ¡��Y¢£�X¤¥�X¦�X§¨�X-.��wxy~Z[©,La�  

答：单位以各种名义发放的现金和实物，只要属于劳动报酬性质并且现行统计制度未明确规定不统计为工

资的都应作为工资总额统计。� 

WªXmn!�#,L3«¬©1­®­¯Y°±Z²X³"¤¥X´�Z²X�#µ¶·X¸¹º»

T�xy~[¼,La 

答：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所得税、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各类扣款都应

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WWXmn©+,¯½Y¾¿°±¤¥X¾¿º»TX¾¿ÀÁ¤¥XÂÃ�¤¥512ÄÅÆ"�¤

¥e^Z[j(((

答：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公积金和补充医疗保险暂不作工资总额统计，单位为职工

购买的其他各种商业性保险其性质为劳动报酬，不论以何种形式发到职工手里的均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WbX+,�#~Ç½Y°±TXº»TX�#µ¶·�ÄÈ��wÉ�mn«¬©1­©¯½UQ®

,LVwxy~[¼,La 

答：应由职工个人自己缴纳的各种费用，不论以何种形式缴纳，均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WfX+,Q�Ê¾Ëe^Z[j(

答：有些地区为不休假的职工发放一定的现金或补贴，其性质为劳动报酬，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WkXÌÍÎ"ÏÐÑÒÓHYÏÐÑ,Le^Z[j� 

答：试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的经营者，其工资正常发放部分和年终结算后补发的部分属劳动报酬性质，

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WzX���ÔÕ,Öµ×Ø�+,Y��~e^Z[j(

答：一次性买断工龄所支付给职工的费用从性质上说属于保障性质而非劳动报酬性质，因此，不应计

入工资总额统计。� 

W�X¹Ù���¾Ë? ¡��Y¾Ëxy~Z[©,La(

答：由于各地房改政策不尽相同，应区别对待。如果该项补贴为专款专用应不作为工资统计。如由职

工自行支配的则应计入工资总额。� 

W�XÚ¦�gÛÜ¾Ëe^ÝÞa(

答：误餐补贴是指对因公外出，需要在餐馆就餐的职工给予补助，是属于差旅费性质的补贴，不计入

工资总额。除此以外，各单位发给职工的伙食性补贴，不论以何种名义发放，不论经费来源，不论以何种

形式发放的，一律计入工资统计。 

W�XÎ"�ß#$Y,LXàá�Xâ¢����ã �ßNY�Räåæçw1,Le^Z[a(

答：企业销售人员的工资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应计入工资总额。其他福利费、差旅费在现行制

度规定外的，一律纳入工资总额统计。 

W�Xmn)èH�ÙH§é3w��+,YSê�ëìZ[a(

答：在改制过程中，单位为了鼓励职工支持改革，以求单位改制的平稳过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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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职工，如奖励费中的就业培训费、就业支助费、改制奖励费等，均应计入工资总额中。 

bªXºíîSêïTðÔñò��#óÍSêwôQô,La(

答：公司用奖励基金购买股票、国库券、债券给职工是作为对职工的一种奖励，只要是直接发给职

工，并能即时兑现，不论何种形式购买给职工，都应作为劳动报酬进入工资总额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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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资抽样调查的目标：抽样调查推算数据与全面调查数据合并后，年度数据满足各省分执行会

计标准类别、登记注册类型、行业大类的代表性，各地市分行业门类的代表性；季度数据满足全国分行

业门类指标的代表性。 

øXMùgúûü(

总体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人单位。以基本单位名录库为基础，剔除一些不适合作为工资统计对象

的法人单位，如一套人马多块牌子、寺庙、宗教场所、协会、学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只有兼职人员没有工资

发放的单位、从业人员规模在5人以下的单位；同时，年度剔除一套表和机关、事业法人单位，季度剔除机关、

事业法人单位，确定抽样框。 

ýXÞ4(

1.确定子总体 

年度和季度分别按调查目的确定子总体。 

2.划分规模层 

在各子总体内按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排序，将一定人数以上的大单位确定为必抽层，其余单位采

用累计平方根法划分为若干规模层。 

þXÿRûr!5)Ä43YÞ"(

1.确定样本量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各子总体所需样本量： 

 

式中，Wh=Nh / N，N 为总体元素总数，Nh 为第 h 层的元素个数，Sh 为第 h 层的标准差， 为总体

均值，t 为给定置信度对应的 t值，w 为最大相对误差。 

综合考虑抽样的设计效应、消亡单位比例、无回答情况等对样本量适当扩大，确定各子总体的最终

样本量。 

2.样本量在各层的分配 

通过内曼分配将样本量分配到各规模层，第 h层的样本量 nh 为： 

 

2 2

2 2
2 2

( ) ( )

1
h h h h

h h h h

W s N s
n

xX NwXW s N s
t N t

= =
æ ö æ ö

+ +ç ÷ ç ÷
è ø è ø

å å

å å

X

h h h h
h

h h h h

W S N Sn n n
W S N S

= × = ×
å å



                                            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                                         
  

- 22 - 

式中，Wh=Nh / N，N 为总体元素总数，Nh 为第 h 层的元素总数，Sh 为第 h 层的标准差。 

每个最终层内至少包含 5个以上样本单位，如果最终层内不足 5个单位,则全部调查。 

#Xûrúç(

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抽取样本。对抽样框中的每个单位赋予一个永久随机数，在每一个最终层

中将单位按照永久随机数从小到大排队，以起点 0开始，抽取 nh个最小永久随机数的单位作为第 h 层的

样本。年季报样本分别抽取后，对年报样本进行调整，使其覆盖季报样本。 

$XÿR%'(

1.基础权数 

基础权数是该样本单位被选概率的倒数。设 Nh 为第 h 层的元素总数，nh 为样本量，则在估计总量

时的基础权数为 wh=Nh / nh。 

2.最终权数 

根据无回答有效样本单位以及每季度新生单位对权数进行调整。设 为无回答有效样本个数，

为回答样本个数， 为新生单位个数。则估计总量的调整权数为 

 

对于非录入误差的离群值，将离群值的权数调整为 1，剩余权数分配给层内其他有效回答企业，得

到样本企业的最终权数。 

&X''(ô(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平均人数及工资总额估计量 

 

平均工资估计量 

 

其中，样本单位 i属于要估计的总体， 为样本单位 i 的最终权数；yi 是样本单位 i 的指标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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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20218         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10100     中国共产党机关负责人 20219         建材工程技术人员 

10200     国家机关负责人 20220         林草工程技术人员 

10201         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人 20221         水利工程技术人员 

10202         国家行政机关负责人 20222         海洋工程技术人员 

10203         人民政协机关负责人 20223         纺织服装工程技术人员 

10204         监察机关负责人 20224         食品工程技术人员 

10205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负责人 20225         气象工程技术人员 

10300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 20226         地震工程技术人员 

10400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及其他成员组

织负责人 
20227         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人员 

10401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负责人 20228         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10402         社会团体负责人 20229         标准化、计量、质量和认证认可工程技

术人员 10403         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 20230         管理（工业）工程技术人员 

10404         社会中介组织负责人 20231         检验检疫工程技术人员 

10405         基金会负责人 20232         制药工程技术人员 

10406         宗教组织负责人 20233         印刷复制工程技术人员 

10500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 20234         工业（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10600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0235         康复辅具工程技术人员 

10601         企业负责人 20236         轻工工程技术人员 

10602         事业单位负责人 20237         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修复工程技术人员 

20000 专业技术人员 20238         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 

20100     科学研究人员 20299         其他工程技术人员 

20101         哲学研究人员 20300     农业技术人员 

20102         经济学研究人员 20301         土壤肥料技术人员 

20103         法学研究人员 20302         农业技术指导人员 

20104         教育学研究人员 20303         植物保护技术人员 

20105         历史学研究人员 20304         园艺技术人员 

20106         自然科学和地球科学研究人员 20305         作物遗传育种栽培技术人员 

20107         农业科学研究人员 20306         兽医兽药技术人员 

20108         医学研究人员 20307         畜牧与草业技术人员 

20109         管理学研究人员 20308         水产技术人员 

20110         文学、艺术学研究人员 20309         农业工程技术人员 

20111         军事学研究人员 20399         其他农业技术人员 

20199         其他科学研究人员 20400     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20200     工程技术人员 20401         飞行人员和领航人员 

20201         地质勘探工程技术人员 20402         船舶指挥和引航人员 

20202         测绘和地理信息工程技术人员 20499         其他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20203         矿山工程技术人员 20500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0204         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人员 20501         临床和口腔医师 

20205         冶金工程技术人员 20502         中医医师 

20206         化工工程技术人员 20503         中西医结合医师 

20207         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20504         民族医医师 

20208         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20505         公共卫生与健康医师 

20209         电子工程技术人员 20506         药学技术人员 

20210         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 20507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20211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20508         护理人员 

20212         电力工程技术人员 20509         乡村医生 

20213         邮政和快递工程技术人员 20510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20214         广播电影电视及演艺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0599         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0215         道路和水上运输工程技术人员 20600     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20216         民用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20601         经济专业人员 

20217         铁道工程技术人员 20602         统计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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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3         会计专业人员 30200     安全和消防及辅助人员 

20604         审计专业人员 30201         人民警察 

20605         税务专业人员 30202         保卫和警务辅助人员 

20606         资产和资源评估专业人员 30203         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 

20607         商务专业人员 30299         其他安全和消防及辅助人员 

20608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 30300     仲裁、调解及相关法律事务辅助人员 

20609         银行专业人员 30301         仲裁、调解及辅助人员 

20610         保险专业人员 30399         其他仲裁、调解及相关法律事务辅助人

员 20611         证券期货基金专业人员 39900     其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0612         知识产权专业人员 40000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20613         社会保险专业人员 40100     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20614         金融科技专业人员 40101         购销服务人员 

20699         其他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40102         销售人员 

20700     监察、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 40103         贸易经纪代理人员 

20701         监察人员 40104         再生物资回收人员 

20702         法官 40105         特殊商品购销人员 

20703         检察官 40106         电子商务服务人员 

20704         律师 40199         其他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20705         公证员 40200     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服务人员 

20706         司法鉴定人员 40201         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 

20707         审判辅助人员 40202         道路运输服务人员 

20708         法律顾问 40203         水上运输服务人员 

20709         宗教教职人员 40204         航空运输服务人员 

20710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40205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人员 

20799         其他监察、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 40206         仓储物流服务人员 

20800     教学人员 40207         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 

20801         高等学校教师 40299 
        其他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服务

人员 

20802         中小学教师 40300     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0803         幼儿园教师 40301         住宿服务人员 

20804         特殊教育教师 40302         餐饮服务人员 

20899         其他教学人员 40399         其他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0900     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404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20901         文艺创作与编导人员 40401         信息通信业务人员 

20902         音乐指挥与演员 40402         信息通信网络维护人员 

20903         电影电视制作专业人员 40403         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人员 

20904         舞台专业人员 40404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人员 

20905         美术专业人员 4040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20906         工艺美术与创意设计专业人员 40499         其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

员 20907         体育专业人员 40500     金融服务人员 

20999         其他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40501         银行服务人员 

21000     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40502         证券期货服务人员 

21001         记者 40503         保险服务人员 

21002         编辑 40504         典当服务人员 

21003         校对员 40505         信托和资产管理服务人员 

21004         播音员及节目主持人 40599         其他金融服务人员 

21005         翻译人员 40600     房地产服务人员 

21006         图书资料与微缩摄影专业人员 40601         物业管理服务人员 

21007         档案专业人员 40602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服务人员 

21008         考古及文物保护专业人员 40699         其他房地产服务人员 

21099         其他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407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29900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40701         租赁和拍卖业务人员 

3000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0702         商务咨询服务人员 

30100     行政办事及辅助人员 40703         人力资源服务人员 

30101         行政业务办理人员 40704         旅游及公共游览场所服务人员 

30102         行政事务处理人员 40705         安全保护服务人员 

30103         行政执法人员 40706         市场管理服务人员 

30104         社区和村镇工作人员 40707         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员 

30199         其他行政办事及辅助人员 40799         其他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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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00     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41400     健康、体育和休闲服务人员 

40801         气象服务人员 41401         医疗辅助服务人员 

40802         海洋服务人员 41402         健康咨询服务人员 

40803         测绘服务人员 41403         康复矫正服务人员 

40804         地理信息服务人员 41404         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40805         检验、检测和计量服务人员 41405         体育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40806         环境监测服务人员 41406         康养、休闲服务人员 

40807         地质勘查人员 41499         其他健康、体育和休闲服务人员 

40808         专业化设计服务人员 49900     其他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40809         摄影扩印服务人员 60000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40810         生产现场技术工艺人员 60100     农副产品加工人员 

40899         其他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60101         粮油加工人员 

409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60102         饲料加工人员 

40901         水利设施管理养护人员 60103         制糖人员 

40902         水文服务人员 60104         畜禽制品加工人员 

40903         水土保持人员 60105         水产品加工人员 

40904         农田灌排人员 60106         果蔬和坚果加工人员 

40905         自然保护区和草地监护人员 60107         淀粉和豆制品加工人员 

40906         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员 60199         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人员 

40907         环境治理服务人员 60200     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 

40908         环境卫生服务人员 60201         焙烤食品制造人员 

40909         有害生物防制人员 60202         糖制品加工人员 

40910         绿化与园艺服务人员 60203         方便食品和罐头食品加工人员 

40999         其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60204         乳制品加工人员 

41000     居民服务人员 60205         调味品及食品添加剂制作人员 

41001         生活照料服务人员 60206         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人员 

41002         服装裁剪和洗染织补人员 60299         其他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 

41003         美容美发和浴池服务人员 60300     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41004         保健服务人员 60301         烟叶初加工人员 

41005         婚姻服务人员 60302         烟用材料生产人员 

41006         殡葬服务人员 60303         烟草制品生产人员 

41007         宠物服务人员 60399         其他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41008         社区生活服务人员 60400     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41099         其他居民服务人员 60401         纤维预处理人员 

41100     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60402         纺纱人员 

41101         电力供应服务人员 60403         织造人员 

41102         燃气供应服务人员 60404         针织人员 

41103         水供应服务人员 60405         非织造布制造人员 

41199         其他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60406         印染人员 

41200     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60499         其他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41201         汽车摩托车修理技术服务人员 60500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

员 41202         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人员 60501         纺织品和服装剪裁缝纫人员 

41203         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维修人员 60502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41204         日用产品修理服务人员 60503         羽绒羽毛加工及制品制造人员 

41205         乐器维修人员 60504         鞋帽制作人员 

41206         印章制作人员 60599 
        其他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

工制作人员 

41299         其他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60600     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 

41300     文化和教育服务人员 60601         木材加工人员 

41301         社会文化活动服务人员 60602         人造板制造人员 

41302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人员 60603         木制品制造人员 

41303         考古及文物保护作业人员 60604         家具制造人员 

41304         教育服务人员 60699         其他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 

41399         其他文化和教育服务人员 60700     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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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01         制浆造纸人员 61502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人员 

60702         纸制品制作人员 61503         玻璃及玻璃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0799         其他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1504 
        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人员 

6080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1505         陶瓷制品制造人员 

60801         印刷人员 61506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人员 

60802         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1507         石墨及炭素制品生产人员 

60899         其他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1508         高岭土、珍珠岩等非金属矿物加工人员 

6090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人员 61599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60901         文教用品制作人员 61600     采矿人员 

60902         乐器制作人员 61601         矿物采选人员 

60903         工艺美术品制造人员 6160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与储运人员 

60904         体育用品制作人员 61603         采盐人员 

60905         玩具制作人员 61699         其他采矿人员 

60999         其他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人

员 
61700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 

61000     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 61701         炼铁人员 

61001         石油炼制生产人员 61702         炼钢人员 

61002         炼焦人员 61703         铸铁管人员 

61003         煤化工生产人员 61704         铁合金冶炼人员 

61099         其他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生产人员 61705         重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611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 61706         轻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61101         化工产品生产通用工艺人员 61707         稀贵金属冶炼人员 

61102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人员 61708         半导体材料制备人员 

61103         化学肥料生产人员 61709         金属轧制人员 

61104         农药生产人员 61710         硬质合金生产人员 

61105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人员 61799         其他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 

61106         合成树脂生产人员 61800     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 

61107         合成橡胶生产人员 61801         机械冷加工人员 

61108         专用化学产品生产人员 61802         机械热加工人员 

61109 
        火工品制造、保管、爆破及焰火产品制造 

人员 
61803         机械表面处理加工人员 

61110         日用化学品生产人员 61804         工装工具制造加工人员 

61199         其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 61899         其他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 

61200     医药制造人员 61900     金属制品制造人员 

6120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人员 61901         五金制品制作装配人员 

61202         中药饮片加工人员 61999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人员 

61203         药物制剂人员 62000     通用设备制造人员 

61204         兽用药品制造人员 62001         通用基础件装配制造人员 

61205         生物药品制造人员 62002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人员 

61299         其他医药制造人员 62003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人员 

61300     化学纤维制造人员 62004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人员 

61301         化学纤维原料制造人员 62005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人员 

61302         化学纤维纺丝及后处理人员 62006         烘炉、衡器、水处理等设备制造人员 

61399         其他化学纤维制造人员 62007         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人员 

61400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2099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人员 

61401         橡胶制品生产人员 62100     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402         塑料制品加工人员 62101         采矿、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499         其他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2102         印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500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62103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1501         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制品制造人员 62104         电子专用设备装配调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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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5         农业机械制造人员 62700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人员 

62106         医疗器械制品和康复辅具生产人员 62701         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人员 

62199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799         其他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人员 

62200     汽车制造人员 62800     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 

62201         汽车零部件、饰件生产加工人员 6280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人员 

62202         汽车整车制造人员 62802         气体生产、处理和输送人员 

62299         其他汽车制造人员 62803         水生产、输排和水处理人员 

62300     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人员 62899 
        其他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

人员 

62301         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人员 62900     建筑施工人员 

62302         船舶制造人员 62901         房屋建筑施工人员 

62303         航空产品装配、调试人员 62902         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人员 

62304         摩托车、自行车制造人员 62903         建筑安装施工人员 

62399         其他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人员 62904         建筑装饰人员 

6240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 62905         古建筑修建人员 

62401         电机制造人员 62999         其他建筑施工人员 

6240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人员 63000 
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 

人员 

62403         电线电缆、光纤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人员 63001         专用车辆操作人员 

62404         电池制造人员 63002         轨道交通运输机械设备操作人员 

6240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人员 63003         民用航空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62406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人员 63004         水上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62407         照明器具制造人员 63005         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62408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人员 63099         其他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62499         其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 63100     生产辅助人员 

6250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员 63101         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62501         电子元件制造人员 63102         船舶、航空器修理人员 

62502         电子器件制造人员 63103         检验试验人员 

62503         计算机制造人员 63104         称重计量人员 

62504         电子设备装配调试人员 63105         包装人员 

62599 
        其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人

员 
63106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62600     仪器仪表制造人员 63107         工业机器人操作运维人员 

62601         仪器仪表装配人员 63199         其他生产辅助人员 

62699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人员 69900     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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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地 址 邮 编 联系人 电 话 

黄浦区统计局 重庆南路 100号 701室 200020 
冯雅文 33134800-80718 

曹梦悦 33134800-80719 

徐汇区统计局 漕溪北路 366号 3号楼 921室 200030 

黄  沁 

任尔漫 
64872222-2689 

吴伯运 64872222-8203 

长宁区统计局 长宁路 599号 1104室 200050 杨浩然 22051134 

静安区统计局 巨鹿路 915号 707室 200040 

张雨颖（四上） 33371149 

朱春凤（非四

上） 
33371140 

普陀区统计局 大渡河路 1668号 1B320室  200333 

周骏（四上） 52564588-2383 

吴耀明（非四

上） 
52564588-2372 

虹口区统计局 飞虹路 518号 2号楼 209室 200086 

郑海波（四上） 25015240 

袁文雪（非四

上） 
25015214 

杨浦区统计局 济宁路 252号 7栋 201室 200082 
方彩霞（四上） 65890676 

王羽（非四上） 65898166 

闵行区统计局 莘谭路 408号南楼 302室 201199 
张佳妮 34717033 

沈  妍  34717032 

宝山区统计局 密山路 16号 102室 201999 陶如洁 56609723 

嘉定区统计局 塔城东路 400号 4号楼 201822 许君菊 59928135 

浦东新区统计

局（普查中心） 
博山东路 383号三楼 200136 

朱雨萌 58500112 

许圣泽 38710606 

李浩宇 58501019  

王  威 38711103 

金山区统计局 
龙山路 555号行政服务中心西 802

室 
200540 

马丽瑾  57922436 

沈怡昉 57921071 

松江区统计局 荣乐东路 2111号 1号楼 204室 201620 
张小良 67796987 

王佳怡 67796990 

青浦区统计局 浦仓路 605号 504室 201799 朱玉瑞 59721669 

奉贤区统计局 南桥镇解放东路 8号 A2楼 201499 

徐丹湘（四上） 37537069 

傅静华（非四

上） 
67137046 

崇明区统计局 
崇明大道 8188号新城商务中心 

2号楼 107室 
202150 周春艳 69687418 

 


